附件3
地震灾害事件分级一览表

	地震灾

害等级
	初判指标
	分级标准

	
	重要地区发生
	人员死亡（含失踪）

	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
	7.5级以上
	300人以上

	重大地震

灾害事件
	7.0级以上

7.5级以下
	50人以上

300人以下

	较大地震

灾害事件
	6.0级以上

7.0级以下
	10人以上

50人以下

	一般地震

灾害事件
	5.0级以上

6.0级以下
	10人以下

	备  注
	1.重要地区包括乌鲁木齐市、各师市驻地城区以及地震发生所在地区域内人口平均密度达到200人/平方千米的地区。

2.本表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、以下不包括本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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